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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与关联方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含其附属公司，

不包括本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集团）签订了《采购框架性协议》及《销

售框架性协议》，协议期限为三年。公司预计两项关联交易发生额分别为

每年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和 5亿元人民币。该事项尚需公司 2013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原则，对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无任何不良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4年 3月 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关联方签订《采购框架性协议》、《销售框架性协议》及分别预计年发生额度的

两项预案。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核通

过，会议审议时关联董事梅群先生、丁永玲女士、顾海鸥先生、张荣寰先生回避

表决。全体非关联董事以全票赞成通过上述两项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詹原竞先生、孙燕红女士、张洪魁先生、钱忠直先生发表独立

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本身以及对应的定价方法、结算方式是公平、合

理的，根据公司实际发展情况对发生额进行合理预计，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

大利益，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上

述预案，并同意将两项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采购框架性协议》和《销售框架性协议》及其预计发生额度尚需获得股东

大会的批准，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

议案的投票权。 



（二）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与执行 

1、采购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同仁堂集团于 2011 年签订《采购框架性协议》，并于 2012年对协议

期内的采购关联交易额度进行预计，经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采购关联

交易金额为不超过 90,000万元人民币。鉴于做出上述预计时，本公司首次将下

属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商业）纳入合并范围，其

主要负责药品的零售与药店开设，考虑到同仁堂集团整体的战略发展，销售平台

共享将提升采购关联交易的幅度，据此做出上述预计。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公司 2013 年财务会计报告，

本公司向同仁堂集团采购金额为 57,478.22万元。同仁堂商业夯实基础，确保药

店发展规模服从质量。因此 2013 年度实际采购金额尚未达到前次预计金额。 

2、销售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同仁堂集团于 2011 年签订《销售框架性协议》。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公司 2013年财务会计报告，本公司向同仁堂集团销

售金额为 12,584.00万元。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 2013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基于已经发生的采购与销售关联交易

额度，考虑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情况，对 2014-2016年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预计如

下： 

1、采购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 2013年度向同仁堂集团采购金额为 57,478.22万元，占同类业务比例

8.49%，预计 2014-2016年该项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分别每年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 

2、销售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 2013年度向同仁堂集团销售金额为 12,584.00万元，占同类业务比例

1.48%，预计 2014-2016年该项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分别每年不超过 5亿元人民币。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群  

注册资本：40,044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 52号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加工、制造中成药及中药饮片；销售中药材、

中成药及中药饮片；货物储运、药膳餐饮（仅限分公司经营）；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2、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54.86%的股份。其附属公司（除本公司）

包括：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生物制品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药材参茸投资有限公司等。（以上一并简

称同仁堂集团，不含本公司。） 

3、同仁堂集团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及经营状况分析，均具备充分的

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本公司采购同仁堂集团中药原材料和中药产品等的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定价依据：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由双方当事人在不超过市场价格的范围

内协商确定。 

交易价格：同仁堂集团以其向任何独立第三方销售相同货品的价格或市场每

季度平均价格孰低为原则确定向本公司供应货品的价格。 

2.本公司向同仁堂集团销售产品的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定价依据：参照本公司给予其他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交易价格：同仁堂集团作为本公司非排他性的代理销售商，本公司按销售予

其他独立第三方的价格销售予同仁堂集团。 

3.双方按本公司与其他独立第三方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采购发生的关联交易：虽然本公司已拥有自己的原材料采购渠道，建立了

自有药材种植基地和不断完善的原材料采购网络，但同仁堂集团在行业内对于一

些紧缺或贵重及政府管制原材料的采购相对具有优势；此外本公司系下的药品经

营企业为扩大销售，需要向同仁堂集团附属企业采购药品等。因而本公司与同仁

堂集团发生采购的关联交易，但严格遵循市场公平定价原则。 

销售发生的关联交易：虽然目前本公司已具备独立的销售系统，但由于同仁

堂集团附属企业亦有一定数量的零售专柜，为扩大本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部分



销售借助同仁堂集团的销售网点完成。此类关联交易均严格按照给予第三方价格

进行定价，充分体现公平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在今后的一定期间内仍将持续发生。 

2.上述交易定价参照同类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或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为依据

确定，体现了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原则，未有损害本公司、中小投资者和非关联

股东的合法权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 

3、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九次监事会决议； 

5、《采购框架性协议》； 

6、《销售框架性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